[bookmark: _Toc2908]检验服务外送服务内容及要求
1、每天由专业专职的接收员上门负责标本的规范收集、保存与分装，运输保管过程中若出现影响标本检验质量的情形，所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
2、投标人应提供标本接收加急服务，采购人临时急需送检的样本，投标人应在2小时内接收样本并送达至实验室。
3、投标人应对采购人委托检测的标本在接收运输过程中提供GPS定位和温湿度控制系统功能，使用专业冷链车、冷链箱，保证标本质量。运输过程中产生的GPS定位和温湿度控制系统的记录应提供给采购人存留。
4、投标人须提供送检项目所需特殊采血管、标本瓶(盒)、防腐剂等检测使用相应耗材，相关费用包含在总价中。
[bookmark: _GoBack]5、投标人应严格按照国家或行业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检测样本及资料的保存，便于检验结果的追溯与复核，若未按相关规定进行保存管理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6、投标人提供的报告查询途径应≥5种。
7、投标人应为采购人送检的所有合格的检测样本的检验结果承担责任。
8、投标人所提供的检验检查结果报告格式应符合国家卫健委相关规定，包含准确、完善的病人信息(病人的姓名、年龄、门诊号、住院号、送检科室及送检医生等相关信息)、检测方法等。
9、投标人的检测报告应包含必要结果的解释与说明，能直接传输图文报告。
10、投标人的信息系统能与采购人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对接，实现标本的信息采集和报告回传等功能，一旦该系统发生故障，投标人应有能实现相关功能的应急预案，并于48小时内排除故障。本项目所涉及的信息系统接口对接费用均由投标人负责。
11、投标人的检测项目信息变更，需要提前一周出具告知书，并告知采购人。
12、投标人承诺当检测项目的报告时间超过规定的检测时间，必须通过电话及时告知采购人的检验科等部门。
13、若采购人对投标人提供的检测报告有疑义，投标人应至少提供一次复检，相关费用包含在磋商总价中。
14、投标人应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本地化服务。
15、投标人应具有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且等级保护等级为三级或以上(含三级)。
16、投标人应承诺所委托检测的项目若后期物价有变动，须按《厦门市医疗保障局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执行福建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医保【2019】25号文）执行。
17、服务期内，若有政策变化导致服务内容或者服务单价发生变更，则根据相关政策文件下发执行之日起参考新的政策规定或收费标准执行。
18、服务期内，若院方（含厦门市第一医院和厦门市第三医院）陆续具备开展所委托检测项目的条件，院方（含厦门市第一医院和厦门市第三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将该检测项目委托投标人检测或自行检测。
19、参照院内开展项目的模式，由医生开单，医院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标准向病人收费，医院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检验科协助与临床医护、患者、第三方实验室的沟通和对接，包括标本收集和转运，报告回收、审核、发放和解读，第三方实验室检测质量的监督，资料存档等。
20、投标人投标人应在60分钟内将样本运送至独立医学检验机构。
附件2-包1常规检测项目清单
附件2-包2基因检测项目清单

